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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建招〔2023〕132号

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“机器管招投标”

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直各相关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

推进“机器管招投标”是省委、省政府规范公平竞争秩序、

推进清廉自贸港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决策部署。《海南省

工程建设项目推进“机器管招投标”工作方案》（琼府办函〔2022〕

180号）印发以来，我省基本创新构建了招投标体制机制，完成

了“1+3”“机器管招投标”系统建设和试点运行，市场反应良

好，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，具备了全面推广的基础条件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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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，认真做好“机器管招

投标”改革成果的应用推广，持续营造公平公正、清廉高效的营

商环境，使之成为全国招投标制度改革的“标杆”，经省政府同

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推行“机器管招投标”工作

（一）全省以省级政府类投资项目（包括省级政府代建、代

管以及国有企业投资的项目）为先导，自通知印发之日起，按照

省级行业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或指导意见，全面推行“机器管招

投标”工作。

（二）自 2023年 9月 1日起，各市县政府类投资的住房城乡

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务等领域的工程建设项目（含代建、代管以

及辖区内国有企业投资项目），按照省级行业监管部门规定，全

面以“机器管招投标”方式开展招投标活动。

（三）涉及投资金额过大、技术复杂、工期紧、风险不可控

等原因，招标人认为采用“机器管招投标”方式的风险不可控的

政府类投资项目，由业主单位提出申请，由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住

房城乡建设厅联合项目对应的行业监管部门对该招标项目进行

技术和风险评估，作出是否采用“机器管招投标”的意见。

二、项目服务保障

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省级行业监管

部门对“机器管招投标”项目做好全流程的保障服务，确保项目

招标投标工作能够安全、有序、顺利的完成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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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直相关部门和各相关

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清推进“机器管招投标”工作的重

要意义，夯实责任，做好密切配合，加强宣传引导，将“机器管

招投标”的推广应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实；各市、县、自

治县人民政府应加强对辖区内招标人履约情况进行监督、考核，

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务等部门要建立健

全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，做好“机器管招投标”系统应用指

导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对规避应用的行为要及时督促整改。对

于推广应用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给省级行业监管部门，以便

不断完善、优化制度和系统建设。

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海南省水务厅

2023年 6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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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15日印发


